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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概略

強積金制度根據世界銀行倡議的多支柱安老保障模式成立，是安老保障的第二支柱，旨在為香港的就業人士提供

一個退休儲蓄架構。除部分就業人士受其他退休計劃保障外，香港大部分僱員均受強積金制度涵蓋，而這些僱員

現時已差不多全部參加了強積金計劃。在2000年12月推出強積金制度之前，香港只有約30%的工作人口享有正式
的退休保障。自強積金制度實施後，香港工作人口透過強積金計劃、職業退休計劃或其他形式的退休保障計劃享有 
退休保障的比率增至85%，位居全球前列。

強積金制度來之不易。經過數十載的商討與耕耘，強積金制度得以確立，其後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疫症及 
環球金融危機，在逆境中運作發展。僅十數年間，強積金制度的總淨資產已累積至$5,161.9億（截至2014年3月
31日），當中包括$3,999.5億供款及$1,162.4億投資回報。自制度成立至今，扣除費用後的年率化回報率為4%， 
高於同期的年度平均通脹率（1.6%）及一個月港元存款平均利率（每年0.8%）。強積金基金最新的平均基金開支比率
為1.69%，較2007年公布的2.10%下降了20%。

積金局自強積金制度成立之初已致力改善制度的行政及運作安排。隨着制度不斷發展，我們進一步檢討較廣闊的 
結構性議題，並着手推行長遠改革。我喜見多項根本性的改革計劃已具雛形，並陸續加快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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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趨勢

強積金制度運作超過十年，開始呈現一些明確的發展趨勢。首先，投入強積金制度的自願性供款持續增長， 
由2004年第三季佔總供款額不足10%，到2014年第一季已增至約20%。其中，與就業無關的「特別自願性供款」 
所佔比例越來越高（約佔2013-14財政年度所有自願性供款的三分之一），顯示越來越多計劃成員認同強積金計劃的
好處。強積金基金的整體回報大致與零售基金相若，但費用卻低於一些零售基金，計劃成員一般無須就強積金基金

支付銷售費用或佣金，我們相信這是強積金基金能夠吸引某些計劃成員的原因。從這發展趨勢可看到，計劃成員對

強積金制度的信心正日漸增強。

第二，投資於股票的強積金資產比例越來越高，由2001年第一季的47%增至2014年第一季的65%，按國際標準 
來說屬偏高水平，因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私營退休金計劃的股票投資比率平均只是40%。上述趨勢的
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計劃成員的投資決定，但值得關注的是，有些計劃成員也許並不完全明白其所作的投資 
決定，以及該等決定可能帶來的後果。

第三，基金數目不斷增長。在2001年3月31日，市場上有51個強積金註冊計劃，合共設有299個成分基金（即平
均每個計劃設有6個成分基金）；而截至2014年3月31日，市場上有41個計劃，合共設有477個成分基金（即平均
每個計劃設有12個成分基金）。基金數目眾多，會令一些計劃成員感到難以選擇，且每個基金可達致的規模效益亦
受到限制，導致收費難以下調，計劃行政效率減低。

最新發展

面對上述發展趨勢，我們從計劃成員的利益角度出發，探討值得關注的重要事項，並為此採取應對措施及研究解決

方案，在過程中亦徵詢了相關界別的意見。我們致力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是為了方便計劃成員管理強積金帳戶及

強積金投資，同時令強積金計劃行政程序更簡便。

核心基金
為方便僱員作出投資選擇、提高成本效益及減少計劃成員投資回報的波動，政府與積金局現正考慮制訂新安排，讓

所有強積金計劃均提供一個採用劃一設計、收費低廉並符合退休儲蓄整體目標的投資基金。計劃成員如沒有或不想

自行選擇基金，其強積金資產將自動投資於上述核心基金，而其他計劃成員亦可主動選擇投資於此基金。核心基金

收取較低費用，因此帳戶內可留作退休儲蓄的資金也較多。這類基金的投資方式是在計劃成員接近退休年齡時盡量

降低投資風險，以免回報大幅減少。如核心基金能在相對短時間內達致規模經濟效益，則可提升強積金制度的整體

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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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計劃成員的自主權
繼僱員自選安排1 （又稱「半自由行」）在2012年11月開始實施後，僱員可把自己的強制性供款所產生的強積金累算 
權益，轉移至自選的受託人及計劃。僱員自選安排是首階段的改革，下一步改革的範圍將會擴大，讓計劃成員在 
強積金投資決定方面擁有更大自主權。積金局現正研究實現「全自由行」的不同方案，並評估其影響。

提高運作效益及改善行政程序
較短期而言，積金局已採取措施改善強積金制度的不同範疇，冀能降低運作成本，從而增加減費空間。有關 
措施包括推出宣傳及工作計劃以鼓勵計劃成員整合個人帳戶、協助受託人終止效益較低的計劃和基金，以及確保 
每個強積金計劃均提供投資於股票或債券的低收費基金。在法定程序及法例規定方面，我們認為可簡化受託人須遵

守的若干程序及規定，現正進行所需的法例修訂工作。另外，強積金付款結算系統（強積金轉移電子化支付系統）

的開發工作已經完成，系統將於2014年6月正式推出。強積金受託人可利用該系統以電子形式互相轉移計劃成員的
累算權益，縮短處理時間。積金局將繼續與業界合作，務求統一及簡化強積金制度的運作程序，以及更廣泛地採用

自動化系統及通用電子平台。

為進一步發揮市場力量，積金局已加強資料披露，並以劃一的方式呈述資料，又推出多個方便易用的資料查閱工

具，協助計劃成員作出有根據的強積金投資決定。這些工具包括同時展示五年期與十年期年率化回報及基金收費資

料的收費比較平台（加強版）、低收費基金列表，以及受託人服務比較平台。

迎接更多挑戰

退休保障制度一般需要經過大約40年才會發展成熟。過去13年，強積金制度只是經歷了首個發展階段。自制度 
成立至今，計劃成員的需要及實際情況有所改變，本港人口亦於這段期間急劇老化。為了更妥善地保障計劃成員的

利益，進一步加強作為安老保障第二支柱的強積金制度，我們將會面對更多挑戰。隨着強積金制度持續發展，加上

越來越多就業人士接近退休年齡，有關提取權益等議題亦變得更為重要，需要迫切處理。展望未來，採用電子化基

礎設施可提升強積金制度的效率，而設立核心基金的建議則可配合計劃成員的需要，方便他們作出投資選擇，並有

助強積金基金達致規模經濟效益。

強積金是強制性的退休保障制度，專為香港就業人士而設。我們希望盡量增加強積金制度為計劃成員帶來的 
裨益。積金局作為保障計劃成員利益的倡導者，會繼續密切留意成員的需要，在制訂改革建議時亦會聽取成員的 
意見。

1  僱員自選安排容許僱員可於每個公曆年一次，選擇把現職期間作出的僱員強制性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由僱主所選的強積金計劃的供款帳戶一筆過轉
移至自選的強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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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謝

端賴董事會、各附設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全體成員的鼎力支持，積金局方可在年內取得上述工作成果。我謹在此感謝

他們不遺餘力參與制訂各項改革措施，惠予真知灼見。我亦由衷感謝強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及行業計劃委員會各位

成員，特別是黃定光議員及李鳳英女士兩位主席，在年內全力支持積金局的工作，給予我們許多寶貴建議。

在行政總監陳唐芷青女士的卓越領導下，積金局員工在過去一年繼續克盡己任、辛勤工作，提供優秀的專業服務，

我由衷感激。最後，我謹向強積金業界致意，感謝他們積極配合積金局為優化強積金制度而推行的改革。期待業界

繼續支持積金局的工作，共同為就業人士提供更佳退休保障。

胡紅玉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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